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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要旨在向　閣下提供本招股章程所載資料的概覽。由於屬於概要，故並
不包括對　閣下而言可能屬重要的所有資料。　閣下決定投資發售股份前，應閱覽
整份文件。任何投資均涉及風險。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一節載有投資發售股份
的若干特定風險。

概覽

我們主要從事開發及運營產業主題鮮明的大型產業園。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開
發的所有市場化產業園均位於湖北及山東省。根據《第一太平戴維斯北京報告》，截
至2013年12月31日，按竣工項目、開發中項目及規劃作未來開發項目的總建築面積計
算，我們為中國第二大市場化產業園開發商及運營商。有關我們排名的詳細討論，請
參閱本招股章程「行業概覽－中國市場化產業園市場－競爭勢態」分節。

我們的營商模式

物業開發

在武漢、青島及鄂州，我們已開發多主題產業園組合並成為產業園開發領域的市
場翹楚。我們致力開發定制物業及特色均可滿足客戶個別要求的產業園，並就此具備
雄厚實力。建基於我們在武漢開發及運營大型產業園所累積的行業知識、開發實力以
及運營專長，我們於其他目標城市複製自身的產業園開發營商模式。我們近期已開始
在黃石開發產業園項目。我們亦預期將於瀋陽及合肥著手開發產業園項目，並擬進一
步拓展至北京、上海、西安、重慶及天津等目標城市。我們的產業園產業主題鮮明，
為大量產業中的領先企業以及快速增長中小企及創業公司提供解決方案，滿足其商務
空間、運營環境、產業配套設施以及多元化商業運營服務方面的需求。我們的大型產
業園的主題遍及多元化產業，其中包括軟件開發、服務外包、金融後台服務、數據中
心、研發、信息技術、生物科技、醫療器械、新材料、節能、環保、海洋科技及文化
創意產業。

我們主要順應產業集群趨勢從事開發大型、產業主題產業園，並為客戶創造價
值。我們積極追蹤分析目標產業領先企業在選址、商務空間及運營環境方面的需要，
並向選定的企業提供具競爭力的條款，招攬彼等進駐我們旗下的產業園設立業務。該
等領先企業的存在可進一步吸引同業或相若產業的其他公司，以及沿相關全產業價值
鏈中的供應商及服務提供商搬遷進駐我們旗下的產業園。有關進一步討論，請參閱本
招股章程「業務－概覽－我們的營商模式－物業開發」分節。

我們的大型主題產業園於協助我們經營業務所在城市的地方政府實現地方產業結
構轉型升級、推動中小企及創業公司發展及業務創新、增進及改善城市功能，並將該
等產業園所在地及周邊地區轉型為新市中心的政策措施方面擔當重要角色。地方政府
經常向我們提供優惠待遇並協助我們招攬領先企業、中小企及創業公司在旗下產業園
建立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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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我們的目標城市的地方城鎮發展規劃，我們開發的住宅項目通常座落於我
們的產業園開發項目毗鄰並起互補作用，進而開發產城一體的大型項目。往績記錄期
間及截至2013年12月31日，我們及合營企業有三個竣工住宅項目，即武漢的麗島漫城
及麗島美生一期以及黃石的麗島半山華府，並有兩個開發中住宅項目，即武漢的麗島
2046及麗島美生二期。該等麗島美生項目（一期及二期）均由我們的合營企業武漢美生
全資擁有及開發。

其他業務活動

我們亦從事多項其他商業運營及活動，每項均為我們的產業園開發及運營業務整
體不可分割及不可或缺的部分，並為我們的營業額及利潤作出貢獻。該等商業運營及
活動包括：

‧ 為進駐旗下產業園的公司提供商業運營服務。我們為進駐旗下產業園的企
業提供多元化商業運營服務，以便利其商業運營及節省運營成本。

‧ 建造合同。我們向旗下產業園以及第三方擁有的物業開發項目的客戶提供
樓宇外部及室內範圍裝飾及裝修方面的建設服務。

‧ 物業租賃。我們在旗下產業園內從事物業租賃，並戰略性持有及出租提供
配套服務的若干物業以及適合作一般商務用途的辦公物業，以期產生經常
性租金收入。

‧ 為第三方擁有的產業園提供開發管理服務。作為戰略規劃的一環，我們選
擇性地以地方政府及領先企業為主要對象，向其自置的地標式或其他大型
產業園提供項目規劃及開發管理服務。

有關進一步討論，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業務－概覽－我們的營商模式－其他業
務活動」分節。

下表說明我們於所示期間按經營分部劃分的營業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2年 2013年

營業額
佔總額
百分比 營業額

佔總額
百分比 營業額

佔總額
百分比 營業額

佔總額
百分比 營業額

佔總額
百分比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未經
審核）

人民幣
千元

物業開發 647,635 82.1% 1,171,429 83.4% 1,431,893 79.0% 495,567 70.2% 853,254 75.1%
　產業園項目 473,514 60.0% 727,138 51.8% 1,362,218 75.2% 432,671 61.3% 847,453 74.6%
　住宅項目 174,121 22.1% 444,291 31.6% 69,675 3.8% 62,896 8.9% 5,801 0.5%
商業運營服務 61,175 7.8% 89,098 6.3% 131,331 7.2% 86,409 12.2% 105,497 9.3%
建造合同 48,977 6.2% 107,658 7.7% 195,056 10.8% 93,594 13.3% 142,531 12.6%

物業租賃 8,199 1.0% 11,927 0.8% 17,635 1.0% 10,874 1.5% 17,613 1.6%

開發管理服務 22,812 2.9% 25,057 1.8% 36,099 2.0% 19,627 2.8% 16,171 1.4%

總額 788,798 100.0% 1,405,169 100.0% 1,812,014 100.0% 706,071 100.0% 1,135,0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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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項目

往績記錄期間及截至2013年12月31日，我們及我們的合營企業已於武漢、青島及
鄂州落成11個產業園項目，並於武漢及黃石落成三個住宅項目：

• 十一個產業園項目。光谷軟件園一至四期、五期及六期；光谷軟件園展示
中心一期及二期；光谷金融港一期；光谷金融港二期B1-B20棟；武漢研創
中心一期及二期；青島光谷軟件園一期1.1及1.5區；及鄂州光谷聯合科技城
一期1.1區D2-D3及D5-D6組團；及

• 三個住宅項目。分別位於武漢及黃石產業園項目毗鄰的麗島漫城、麗島美
生一期及麗島半山華府。

我們將物業開發項目分為四類：(i)竣工項目，即我們已竣工並取得相關政府機關
發出相關竣工證明書的物業項目；(ii)開發中項目，即我們已取得相關建築工程施工許
可證而已施工但尚未竣工的物業項目；(iii)規劃作未來開發項目，即我們已取得相關土
地使用權證，簽訂相關土地出讓合同或接獲有關土地使用權競標的確認函但尚未取得
土地使用權證的物業項目；及(iv)潛在開發項目，即我們已與有關政府機關訂立項目框
架、合作或投資協議，而我們現正辦理領取土地使用權證所需的中國監管手續的物業
項目。有關進一步討論，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業務－我們的物業開發項目」分節。

我們已就五大類產業園（即金融港、軟件園、研創中心（以研發以及信息技術
相關產業為重心）、創意天地（以創意產業為重心）及科技城（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重
心））建立標準化開發流程及產品。此外，我們戰略性地挑選增長潛力龐大的新興、高
速增長產業作為我們旗下全新產業園的主題。

下表載列我們截至2013年12月31日持有的項目概覧。

項目 城市 地盤面積

總建築

面積

可售

建築面積 物業市值

本集團

應佔

物業市值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竣工項目 武漢、青島、

　鄂州、黃石

1,430,928(1) 2,249,006(1) 1,884,555(1) 2,962,700(1) 2,925,779(1)

開發中項目 武漢、青島、

　鄂州、黃石

621,351(2) 1,059,634(2) 872,276(2) 3,432,100(2) 3,419,680(2)

規劃作未來

　開發項目

武漢、青島、

　鄂州、瀋陽、

　合肥

1,816,536 5,379,162 4,246,314 6,793,000 5,40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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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城市 地盤面積

總建築

面積

可售

建築面積 物業市值

本集團

應佔

物業市值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潛在開發項目 武漢、青島、
 鄂州、黃石、
 瀋陽

2,463,806 5,063,151 4,587,343 零 零

總計 6,332,621 13,750,953 11,590,488 13,187,800 11,747,239

附註：

(1) 分別不包括有關麗島美生一期的地盤面積36,105平方米、建築面積71,203平方米、可售建築面積
69,072平方米、物業市值人民幣125.3百萬元及本集團應佔物業市值人民幣62.65百萬元。該等麗島
美生項目（一期及二期）均由我們的合營企業武漢美生全資擁有及開發。

(2) 分別不包括有關麗島美生二期的地盤面積36,067平方米、建築面積80,524平方米、可售建築面積
60,298平方米、物業市值人民幣290.9百萬元及本集團應佔物業市值人民幣145.45百萬元。

已訂約銷售

下表概述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2013年12月31日按建築面積、銷售額及平均
售價計算的已訂約銷售：

自2013年10月1日
起直至2013年

12月31日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2年 2013年

已訂約銷售（人民幣千元） 1,215,926 1,290,684 1,320,245 1,031,123 802,802 584,368
已訂約建築面積（平方米） 262,314 208,549 200,031 157,420 112,818 113,211
已訂約平均售價
　（人民幣元╱平方米） 4,635 6,188 6,600 6,550 7,116 5,162

有關進一步討論，請參閱本招股章程「財務資料－經營業績－若干收益表項目
說明－營業額－物業開發－ (3)已訂約銷售」分節。

競爭優勢

• 作為2013年中國第二大市場化產業園開發商及運營商(1)，我們於開發及運營大型
主題產業園方面經驗豐富且實力雄厚。

• 縱向一體化營商模式輔以雄厚實力及資源，締造成功往績，並成功複製至目標城
市的產業園開發項目。

• 旗下產業園與中國政府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國家發展戰略同步，對
「新型城鎮化」發展以及中小企的發展及業務創新貢獻良多，令我們得以受惠於
有利的政府政策。

附註：

(1) 根據《第一太平戴維斯北京報告》，截至2013年12月31日，按竣工項目、開發中項目及規劃作未來
開發項目的總建築面積計算，我們於中國所有市場化產業園開發商及運營商中位居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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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戰略

• 進一步鞏固產業園開發的市場領導地位，持續在高速增長的目標城市複製我們的
營商模式，並建立全國性市場版圖。

• 發揮品牌、經驗及人才優勢，以高速增長的新興產業為重心持續開發增長潛力可
觀的產業園。

• 進一步提高產業園開發及運營方面的雄厚實力並鞏固縱向一體化營商模式。

風險因素

我們的營運涉及若干風險。任何風險及不確定因素均可能對我們的業務、財務
狀況及經營業績或股份成交價構成重大不利影響，及可能導致　閣下損失全部或部分
投資。有關我們的營運的主要風險因素包括但不限於有關營商模式及我們複製該營商
模式以於中國擴張的能力對我們的盈利能力及經營業績的成效的風險。有關進一步討
論，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一節。

過往綜合財務資料概要

主要收益表資料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所示期間的綜合收益表資料概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2年 201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788,798 1,405,169 1,812,014 706,071 1,135,066

 毛利
 　物業開發 240,636 310,936 474,337 161,830 278,399
 　其他業務分部 44,623 64,567 102,299 54,403 66,851

285,259 375,503 576,636 216,233 345,250

 除稅前利潤 268,247 360,363 447,058 123,488 263,591
 持續經營業務利潤 177,850 223,371 277,701 69,854 136,136
 非控股權益應佔利潤 66,569 112,071 66,425 18,290 17,092

年度╱期間利潤 183,231 259,217 277,701 69,854 136,136

上市總開支估計自約人民幣66.1百萬元增至人民幣73.3百萬元（以每股發售股份
的發售價1.09港元或0.83港元（即指示性發售價範圍的上限或下限）為基準）。截至2012
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全面收益表扣除的上市開支分別約
為人民幣6.0百萬元及人民幣4.6百萬元。我們預期於全球發售完成後產生介乎約人民幣
55.5百萬元至人民幣62.7百萬元之間的額外上市開支，其中人民幣17.4百萬元將於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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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全面收益表內確認為開支，其餘介乎約人民幣38.1百萬元至
人民幣45.3百萬元之間的金額將於上市後予以資本化。董事相信，就全球發售將予產
生的上市開支將不會對我們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營業績造成重大影響。

截至2011年及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我們來
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淨額均為負值。截至2011年及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
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我們的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分別為人民幣86.4百萬元、人
民幣309.1百萬元及人民幣715.4百萬元，主要由於就我們經擴展物業開發活動產生的開
發成本。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的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為人民幣541.5百
萬元。有關進一步討論，請參閱本招股章程「財務資料－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分節。

主要資產負債表資料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所示日期的綜合資產負債表資料概要：

12月31日 9月30日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582,058 611,659 585,455 636,326
流動資產 2,319,467 3,617,124 4,963,036 5,724,901
流動負債 1,696,340 2,619,903 3,376,670 3,784,454

流動資產淨值 623,127 997,221 1,586,366 1,940,44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05,185 1,608,880 2,171,821 2,576,773

總權益 873,237 1,151,773 1,388,367 1,435,898
非流動負債 331,948 457,107 783,454 1,140,875

總權益及非流動負債 1,205,185 1,608,880 2,171,821 2,576,773

主要財務比率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或期間的若干主要財務比率：

12月31日╱截至該日止年度

9月30日╱
截至該日止

九個月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權益回報率(1) 20.4% 19.4% 20.0% 12.6%
流動比率(2) 1.37 1.38 1.47 1.51
速動比率(3) 63.2% 58.6% 64.0% 55.3%
淨債務權益比率(4) -62.1% -21.2% 18.8% 87.1%
資本負債比率(5) 42.3% 53.7% 87.1% 147.5%

附註：

(1) 持續經營業務利潤╱總權益x100%。截至2013年9月30日的權益回報率按年度化基準計算。
(2)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3) （流動資產－存貨）╱流動負債。
(4) 淨債務╱總權益x100%；淨債務包括短期借款及長期借款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 總債務╱總權益x100%；總債務包括短期借款及長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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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發展

我們於青島光谷軟件園一期1.3至1.4及1.5區、鄂州光谷聯合科技城一期1.1區、光
谷金融港二期以及光谷軟件園五期物業的已訂約銷售持續增加，該等物業已進入成熟
的後期階段，且具有完善的基建及配套設施。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我們旗
下所有產業園項目的總已訂約銷售達人民幣538.4百萬元，乃來自總已訂約可售建築面
積108,983平方米，已訂約平均售價為每平方米人民幣4,940元。

就武漢以外的產業園項目而言，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於青島光谷軟件
園一期1.3至1.4及1.5區的已訂約銷售為人民幣104.0百萬元，乃來自已訂約可售建築面
積16,562平方米（或該項目可售建築面積約12.4%）。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我們於鄂州光谷聯合科技城一期1.1區的已訂約銷售為人民幣68.6百萬元，乃來自已訂
約可售建築面積23,264平方米（或該項目可售建築面積約43.5%）。此外，該兩個項目
的總已訂約銷售及總已訂約可售建築面分別約佔我們同期所有產業園項目約28.5%及
34.2%。根據我們項目的過往營運表現及經營業績、管理層經驗及銷售計劃，董事預期
我們在武漢以外產業園項目的已訂約銷售及已訂約可售建築面積將於日後繼續增長，
並分佔我們所有產業園項目的總已訂約銷售及總已訂約可售建築面積的更大比例。

董事確認，截至本招股章程日期，我們自2013年9月30日後的財務或經營狀況概
無任何重大不利變動，且2013年9月30日後概無發生將對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所載會計師
報告所示財務資料造成重大影響的事件。我們已編製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
經審核財務資料。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2012年及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主要綜合財
務資料概要。

主要收益表資料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營業額 1,812,014 1,966,348

毛利
　物業開發 474,337 624,125

　其他業務分部 102,299 88,065

576,636 712,190

除稅前利潤 447,058 593,781

年度利潤 277,701 33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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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產負債表資料

12月31日
2012年 201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585,455 724,787

流動資產 4,963,036 6,358,684
流動負債 3,376,670 3,665,116

流動資產淨值 1,586,366 2,693,56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71,821 3,418,355

總權益 1,388,367 1,665,116
非流動負債 783,454 1,753,239

總權益及非流動負債 2,171,821 3,418,355

有關進一步討論，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附錄三「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
未經審核初步綜合財務資料」。

我們的股東

緊接資本化發行及全球發售之前，本公司由黃立平先生全資擁有的兩家投資控
股公司，即AAA Finance及Lidao BVI分別擁有59.590%權益及4.000%權益；由湖北省
科投全資擁有的投資控股公司科投香港擁有15.997%權益；由以104名個人股東為受益
人的信託Hengxin PTC擁有10.679%權益；及由謝聖明先生全資擁有的投資控股公司
Qianbao BVI擁有9.734%權益。

於資本化發行及全球發售完成後以及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本公司將分別由
AAA Finance擁有44.693%權益及Lidao BVI擁有3.000%權益；科投香港擁有11.998%權
益；Hengxin PTC擁有8.009%權益；Qianbao BVI擁有7.301%權益（其股權應計入公眾
持股量）；及其他公眾股東擁有25.000%權益。黃立平先生、AAA Finance及Lidao BVI
將於全球發售後繼續為本公司控股股東。

物業估值

獨立物業估值師第一太平戴維斯就我們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物業權益進行估
值。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附錄四「物業估值」一節。根據有關估值，截至2013年12月31
日，我們的所有物業權益總市值為人民幣13,604.0百萬元（包括有關本集團的物業市值
人民幣13,187.8百萬元及有關合營企業武漢美生的物業市值人民幣416.2百萬元）。就估
值而言，第一太平戴維斯根據比較及參照地方市場的可資比較銷售交易採用直接比較
法。此估值法常用於對計劃在近期出售且在物業市場上有可識別估值比較資料的物業
進行估值。進行估值時，第一太平戴維斯依賴本集團及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所提供的
物業業權相關資料，並假設尚未完工的物業將按照我們的開發計劃開發及完成以及作
出其他假設。然而，投資者務請注意，我們物業權益的評值不應視為物業的實際可變
現價值或物業可變現價值的預測。有關進一步討論，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
與我們的業務有關的風險－我們的物業評值可能與實際可變現價值有別，並且可能有
所變動」分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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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售統計數字

上市時市值： 3,320百萬港元至4,360百萬港元

發售規模： 初步為1,000,000,000股股份（不包括因行使超額配股權將
予發售的股份）

超額配股權： 最高達全球發售項下初步提呈發售股份的15%

發售架構： 10%香港公開發售及90%國際發售（可予調整及視乎超額
配股權行使與否而定）

所 得款項用途（假設超額
配股權未獲行使及假設
發售價為每股0.96港元
（即指示發售價範圍之
中位數））：

我們預期從全球發售收取約871.7百萬港元（相等於約人民
幣688.7百萬元）所得款項淨額，其中約

• 約455.9百萬港元（或現金所得款項淨額的52.3%）將
用於撥付我們規劃作未來開發項目的土地出讓金及
前期建築成本，包括：

• 約322.5百萬港元（或現金所得款項淨額的
37.0%）將用於撥付以下規劃作未來開發項目
的前期建築成本，包括：

• 約67.1百萬港元（或現金所得款項淨額的
7.7%）用於青島光谷軟件園一期1.2區；

• 約133.4百萬港元（或現金所得款項淨額
的15.3%）用於青島光谷軟件園一期1.6

至1.7區；

• 約33.1百萬港元（或現金所得款項淨額的
3.8%）用於青島海洋科技園一期；

• 約33.1百萬港元（或現金所得款項淨額的
3.8%）用於青島研創中心；及

• 約55.8百萬港元（或現金所得款項淨額的
6.4%）用於鄂州光谷聯合科技城一期1.2

至1.3區；

• 約133.4百萬港元（或現金所得款項淨額的
15.3%）將用於撥付有關開發以文化創意產業
為主的產業園項目的土地出讓金；

• 約328.6百萬港元（或現金所得款項淨額的37.7%）將
用於開發開發中項目：及

• 約87.2百萬港元（或現金所得款項淨額的10.0%）將
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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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

截至2013年
9月30日

本公司權益
股東應佔綜合
有形資產淨值(1)

估計全球
發售所得
款項淨額(2)

本公司
權益股東應佔

未經審核
備考經調整綜合
有形資產淨值(3)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
每股未經審核
備考經調整綜合
有形資產淨值(3)(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元） （港元）

按發售價每股股份
　1.09港元計算 1,217,342 787,781 2,005,123 0.50 0.63
按發售價每股股份
　0.83港元計算 1,217,342 589,570 1,806,912 0.45 0.57

附註：

(1) 截至2013年9月30日的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綜合有形資產淨值乃摘錄自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所
載「會計師報告」，此乃根據截至2013年9月30日的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集團綜合資產淨值
人民幣1,221.80百萬元（經扣除人民幣4.46百萬元無形資產）得出。

(2) 全球發售估計所得款項淨額乃按發售價每股發售股份1.09港元或0.83港元（即指示性發售價
範圍的上限或下限），經扣除包銷費用及本集團應付的其他相關開支得出，且並無計及於行
使超額配股權時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為作說明，估計所得款項淨額按本招股章程第25頁
所載的匯率自港元兌換為人民幣。

(3) 每股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乃經作出上述調整後，按假設全球發售已於2013年9
月30日完成而已發行4,000,000,000股股份得出，惟並無計及於行使超額配股權後而可能發行
的任何股份。每股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乃按本招股章程第25頁所載的匯率兌
換為港元。

(4)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我們的開發中物業及持有待售竣工物業已由獨立估值師第一太平戴
維斯作出估值。我們並無於綜合財務資料中計入重估盈餘（即該等物業權益的市值超出其賬
面值的部分），此乃由於就會計目的而言，我們的開發中物業及持有待售竣工物業乃按成本
及可變現淨值兩者的較低者入賬。上述調整並無計及該等重估盈餘。

概無作出任何調整以反映於2013年9月30日後的任何貿易業績或本集團訂立的其
他交易。

股息政策

遵照開曼群島《公司法》及我們的組織章程細則，我們可通過股東大會以任何貨
幣宣派股息，惟所宣派的股息不得超過董事會建議的金額。截至2010年、2011年及
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我們分別宣派股息約人民幣
34.1百萬元、人民幣37.6百萬元、人民幣154.4百萬元及人民幣50.5百萬元。計及我們
的財務狀況，假設無發生任何會削減可供分派儲備金額的情況（不論為虧損或其他形
式），我們目前有意將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本集團可分派利潤淨額約30%
向股東分派。董事會計劃於2014年4月中召開會議，以考慮就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財
政年度派付予於相關記錄日期有記錄的股東的期末股息的建議和其他事宜。我們將就
此正式發出進一步公告。我們計劃定期檢討我們的股息政策，而董事會將視乎整體市
況、我們於各其後年度的經營業績及業務發展規劃及其他因素來釐定日後期間的股息
金額。有關進一步討論，請參閱本招股章程「財務資料－股息政策」分節。




